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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决策部署，加快推动重点制造业上下游关联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定本若干措施。
一、深化企业数字化改造
推动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项目，运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研发设计、生产管控、采购供应、营销管理、产品服务等进行升级再造，实现生产方式、业务模式、管理水平等方面优化提升。按与数字化改造相关的软件、云服务，网关、路由、传感器、大模型一体机、工业控制系统、防火墙、终端检测与响应（EDR）系统等必要的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工业控制、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等实际投入的最高30%给予资助，最高30万元。
二、降低企业数字化门槛
完善“全市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遴选和上线SaaS（软件即服务）化服务等一批快速部署的“小快轻准”产品，制定分层分级管理机制，完善“产品进出、匹配、推送”机制，出台“一业一策”的快速数字化部署清单。推动中小微企业快速部署和应用该平台的“小快轻准”产品，最高按实际支出的50%给予资助，每家企业最高1万元。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提升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能力，进一步加强管理，简化流程，提升中小微企业快速数字化转型的效率。
三、加强支持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加大对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传统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扶持力度。传统行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项目的，资助比例上调至最高40%（最高限额30万元）；通过“全市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部署“小快轻准”产品的，单家企业资助限额上调至最高1.5万元（资助比例不变）。重点推动传统行业建立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台，优先组织传统行业的企业数字化人才素质提升培训和相关专项活动。
四、加快培育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台
支持制造业企业建设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基于平台开展协同研发、协同采购、协同制造、协同配送、众包众创等应用，带动供应链相关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实现关键数据互通互联，提升供应链协作效率。支持数字化服务商建设具有行业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基于平台汇聚、组织制造资源，为产业链相关企业提供一揽子精准适用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提升各环节业务效益。对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补。
五、提升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水平
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智库机构全程参与我市数字化转型工作，提供数字化转型发展规划、相关项目组织与管理、数字化改造情况调研与改造效果评价等服务，最高不超过80万元。实施企业数字化人才素质提升工程，依托行业协会、商会和第三方服务机构分层分批对企业负责人、管理层、操作人员等提供数字化人才培训服务，按最高500元/人/天给予补助。开展“链式”转型相关专项活动、供需对接与交流活动、优秀案例宣传推广活动，对活动相关专家费、场地费、设备费、物料费、劳务费等内容予以支持，单场活动不超过10万元。
六、强化核心企业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围绕重点产业赛道，定期形成并更新赛道核心企业清单。通过政府采购或事后奖补的方式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清单内企业进行网络（数据）安全检查评估、网络系统防护加固、网络安全培训、事件应急处置，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信息安全规划和改进路径，提前防范和化解数据安全、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风险。每年服务不少于200家企业，每家企业补助不超过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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